
序號 姓名 准考證號碼

1 賴○瑀 11401

2 許○茵 11402

3 董○吟 11403

4 謝○軒 11404

5 葉○妤 11405

6 吳○諦 11406

7 林○茹 11407

8 許○瑜 11408

9 吳○臨 11409

10 董○赫 11410

11 楊○玲 11411

114年檢察官助理甄選應試(筆試)名單

一、考試日期與時間：114年2月21日上午9時至11時

二、考試地點：本署二樓會議室

三、考試應注意事項：

1. 請於114年2月21日上午8：30前先至本署一樓川堂集

合，並統一由法警人員帶至應試考場。

2. 請於114年2月21日上午8：50前持身分證正本及健保

卡或駕照雙證件查驗身份，並換取准考證，未帶者不

得換取准考證並不得參加考試。

3. 請自行攜帶考試用文具（黑筆或藍筆、修正帶、修

正液）以供應試。


